关于公布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:

按照《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《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》《闽侯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评审管理办法》，经过推荐、评审和公示等程序，我局确定3家单位为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，现予以公布。
 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认真贯彻落实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《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》《闽侯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评审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认真做好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管理、传承工作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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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2026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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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

	序号
	类别
	项目名称
	保护单位

	1
	Ⅵ
	虎形拳
	福建省惠真堂虎形拳俱乐部

	2
	Ⅷ
	果蔬雕刻技艺
	福建省叁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	3
	Ⅷ
	禅门素食手工制作

技艺
	福慧（福州）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
